支 付 委 托 函
致：北京通投兴运置业有限公司
我公司账号资料如下：
开户名称：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银行账号：110060739012015026873                           
汇入地：  北京   市
汇入款项： 咨询服务费  
汇入金额：￥ 70000元（  大写：柒万元整）
贵公司请按上述资料付款，我单位承诺若上述收款银行账户资料发生变化及时书面通知贵公司。
如因我单位提供收款银行账户资料错误，导致相关款项支付不到位，则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责任由我单位承担且我司愿意承担本次付款金额手续费，并且同意被退票款项在贵司收到我司的《账号信息更正声明》后再次办理付款。
联系人资料：
我单位经办人：  黄英                                             
联系电话：  18600511526                                                   

签章（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